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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的税收管理及其历史作用探析 

雷志成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中山 ５２８４３６）

［摘　要］加强税收管理是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边区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税收管理体系，组建了

一套健全统一的税务机构，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税收制度，培养了一支素质过硬的税收队伍。边区的税收管理圆满完成

了历史使命，产生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是促进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手段，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

质保障，奠定了新中国税收管理体系的坚强基石，是新时期我国税收改革发展的历史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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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坚持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建立了一套独立

健全的税收管理体系，边区的税收在极其艰难的环

境下圆满完成了其历史任务。总结边区税收管理

经验并探析其历史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

实意义。

　　一　边区加强税收管理的历史背景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抗日根据地

的模范，面临着日本和国民党政府严密的政治、经

济、军事封锁甚至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边区的政治

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安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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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敌人经济封锁，粉碎敌人军事进攻，夺取抗日战

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由于边区特殊的政治地位，

这里的党、政、军、学等脱产人员众多，在边区总人

口中所占比例很大，因而财政开支庞大，财税支出

具有国家性特点。如：１９４１年边区每百人要养活４
个脱产人员，１９４４年增加到每百人要养活９个脱产
人员。１９４３年仅军务费就占当年财政开支的
４４％，１９４４ 年 为 ４５．８％，１９４５ 年 更 高 达
５４％。［１］８，６９－８２边区在政治上是全国最进步的地区，
但同时边区又只是中共领导下的一个地方政权。

由于受恶劣自然条件及敌人包围封锁的影响，在经

济上是全国比较落后的地区，因而财政来源有限，

财税收入具有地方性特点。抗战初期，由于实现了

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政府每月拔给八路军数十

万元的军饷及抗日经费；另外，因边区成为民主和

抗日的模范，也获得了大量国内外进步人士的捐

助。因此，这一时期的边区财政主要依靠外援，并

采取了“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财经政策，边区经

济得到了一定发展。但总的来说仍然十分落后，除

了粮食、食盐、皮毛之外，其他一切日用品几乎全靠

进口。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了更
为严密的封锁，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

饷，外援完全断绝；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边区财

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我们曾经弄到几乎

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

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２］为摆脱财政困

境，党领导边区确立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

经总方针，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全面实行精兵简

政，加大税收征收管理，从而使边区经济取得较大

发展，物质供应得到基本保障，渡过了财政难关。

到１９４５年，甚至还出现了“大公家足用一年，小公
家皆有储蓄”的良好局面。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边

区直接受到了国民党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军费开支

急剧增加，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财政压力空前

巨大。边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严峻的经济形势，要

求边区财政尤其是作为财政收入最主要来源的税

收，必须解决好支出国家性与收入地方性之间的矛

盾，完成保证革命战争供给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

任务。因此，加强税收管理是边区政治经济形势发

展的必然要求。

边区加强税收管理的关键是根据边区政治经

济形势的发展，建立一套完善的税收管理体系。历

史证明，边区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在继承和借鉴党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根据地的税收管理成功

经验的基础上，克服了政治经济困难，坚持了正确

的税收政策，制定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培养了一批

优秀的税务干部，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税收管理

体系。

边区的税收管理体系是对党在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税收管理体系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一

是在税收指导思想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人民民主税

收思想。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治税思想主要包括对

富裕剥削阶级征收重税，对劳苦群众减免税收；税

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革命战争的重要保

障；税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是开展对敌

斗争的重要工具等。边区的治税思想在借鉴以上

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的财经工作的总方针。确立了税收必须适应革

命战争的需求，税收必须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税

收必须坚持公平合理的原则，税收必须坚持减轻民

负的方向，税收工作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等一系列

新的人民民主税收思想。二是在税收制度方面继

承和发展了以累进制为主的人民民主税制。土地

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税收的创建，虽然只经历了

短短的几年，但却在废除国民党一切苛捐杂税的基

础上，开征了农业税、工业税、商业税、关税等税种，

开创了人民民主税收的先河。边区的税收制度在

这一基础上不断发展，改变了原来各根据地税制不

相统一的局面，完善了以统一的累进制为主的新型

税制，并在机构设置、营业登记、纳税申报、税收检

查、票证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法规制度，奠定

了我国人民民主税制的基础。三是在税收队伍方

面继承和发展了人民民主税收干部培养的机制。

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建立了一套比较健全的税

务干部培养机制，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财税干

部。边区政府也高度重视税务干部的培养，边区后

来的税务人员培养机制在开办财税干部培训学校、

定期举办专门的财税培训班、新进税务人员下基层

锻炼和安排以老带新等许多方面都带有深深的土

地革命时期税务干部培养的烙印。边区后来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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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重要领导和财税干部也是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财

税实践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如中华苏维埃临时

中央政府第二任财政部长林伯渠，后来任边区政府

主席；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第一任税务局长李

六如，在１９３７年到达延安后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中央财经部副部长。［３］

　　二　边区税收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边区的税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分

散到统一，从初创到健全的发展历程，在税务机构

组建、税收制度建设、税务队伍培养等方面逐渐形

成了一套完善的税收管理体系。

（一）组建了一套健全统一的税务机构

皖南事变前，边区财政主要依靠外援，税收工

作不被重视，税务机构的组建处于初创阶段，具有

机构简单、人员较少、管理分散等特点。边区最早

于１９３７年秋在三边设立税务局，征收盐税和烟酒
税。１９４０年１月，成立边区税务总局，５月对税务
机构的设置进行调整，全边区设总局１个，分局１
个，由财政厅管理；征收局 ６个，分卡和查验处 ２２
个，由所在地县政府管理。另外，三五九旅在绥德

建立税务局，由军队管理。［４］４６８

皖南事变后，外援完全断绝，边区财政被迫走

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税收工作受到重视，机构逐

渐健全，人员配置充实，管理实现统一。１９４１年１０
月，边区政府颁发了《陕甘宁边区各级税务机关组

织规程》，对各级税务机关的设立、隶属关系、职责

分工、人员配置等进行详细规定。边区税务机构开

始实行四级建制与垂直管理，即边区设税务总局，

受财政厅领导，负责全边区税收工作；分区设税务

分局，县（市）设税务局和税务所，受上级税务机构

领导及当地行政长官监督，负责当地税收工作。

１９４１年７月，原隶属部队管理的税务机构也全部移
交税务总局管理。［５］２３７－２３９至１９４１年８月，边区共有
税局１３５个，税所１０２个，税务人员４００多人。［６］

解放战争时期，边区税务机构基本沿用抗战时

期的四级建制和垂直管理，并根据战争形势不断调

整和完善。１９４６年６月，边区将税务机构人员精简
为３１０人，同时将税务分局改为中心县局。１９４７年
３月以后，边区大部分被敌占领，税收陷入停顿或

半停顿状态，税务机构及人员大幅精简，敌占区、无

收入地区及作用不大的税务所一律取消，县局只保

留１－２人，中心局只保留３人。［４］１１４－１１５１９４８年 ３
月以后，随着战局的好转，原有的税务机构先后得

到恢复。１９４９年，西北各省、市相继解放，边区根据
形势对税务机构进行了调整，改四级建制为五级建

制，即边区设税务总局，省（市）设税务局，分区设税

务局，县（市）设税务局和税务所。１９５０年１月，边
区税务总局正式改为西北区税务管理局，成为中央

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地方税务组织。［４］４９４

（二）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税收制度

边区的税收制度经历了从初创到健全到发展

到新老区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其包含农业税和工

商税两大税制。

在农业税制方面，为保证抗战的粮食供应，边

区于１９３７年９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救国公
粮征收条例》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征收救国公粮附

则》，对救国公粮的征收机关、纳税对象、纳税标准、

征收办法及保管分配等作了具体规定。［７］１９４１年
以前，边区救国公粮基本上都是依据或参照这一条

例征收。１９４１年后，边区政府每年都根据实情颁布
年度救国公粮征收条例。以救国公粮的形式征收

农业税，由于每年征收总数不一，且没有准确的固

定税率，因此，容易发生摊派现象，导致负担不合

理。为解决这一问题，边区于１９４３年和１９４４年先
后在延安、庆阳等县试行农业统一累进税，并于

１９４４年６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
试行条例》及《陕甘宁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试行细

则》。［８］但是因干部文化水平关系，以及该税制本身

尚欠简便，未能普遍推广，１９４３年后，农业税主要仍
以公粮形式征收。解放战争时期，边区农村的经济

情况发生了改变，老解放区开展了全面土地改革，

废除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但新解放区仍然保

留原来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针对这种实际情况，

边区在新解放区仍然实行农业累进税制，并于１９４９
年６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新区征收公粮暂行办
法》；在老解放区改累进税制为有免征额的比例税

制，并于１９４９年７月颁发了《陕甘宁边区农业税暂
行条例》，对农业税的计算标准、免征点、征收与减

征、组织与领导等作出了具体规定。［９］新的农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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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明白易懂、简便易行、负担合理，激发了农民的生

产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了战争时期

的粮食供给。

在工商税制方面，１９４１年以前处于初创阶段，
１９４１年颁布了真正意义上的完整工商税收制度，之
后经过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１９４４、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五次大修
订，边区的工商税制逐步健全并走向完善。

１９４１年以前由于边区财政主要依靠外援，税收
工作不被重视，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工商税制，只

是对部分货物税的征收做了基本的税法规定。

１９４１年后，外援完全断绝，财政陷入困境，税收
工作被高度重视，工商税制不断健全。１９４１年 １
月，边区政府制定了货物税、商业税（营业税）两种

税务条例，但因内容不够完善、货物价格上涨等原

因，导致实际执行过程中各地税局不能统一。因

此，边区政府于同年１０月修订颁发了《陕甘宁边区
货物税修正暂行条例》及《陕甘宁边区营业税修正

暂行条例》。并依据货物税条例制定了《陕甘宁边

区货物税修正暂行条例施行细则》《陕甘宁边区货

物估价委员会组织章程》《陕甘宁边区货物税免税

减税暂行办法》等具体操作规则和办法；依据营业

税条例制定了《陕甘宁边区营业税修正暂行条例施

行细则》《陕甘宁边区税务机关发给烟酒牌照手续

暨征费办法》《陕甘宁边区牲畜买卖手续费征收办

法》《陕甘宁边区斗佣征收暂行办法》等具体执行

办法。［１０］这次修订的税收制度奠定了边区工商税

的基础，其基本原则在后来边区工商税制的几次修

订中都一直被保留沿用。１９４２年１０月，边区对货
物税和营业税进行第二次修订，对税率进行了部分

调整，并补充了部分规章制度。１９４４年７月，边区
对货物税和营业税进行第三次修订。此次修订体

现了以下变化：一是扩大征收范围，适当提高了税

率；二是更适合于保护边区生产，促进边区经济发

展；三是增强群众观点，加强纳税管理。

抗战胜利后，为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形势，１９４６
年１２月，边区对货物税和营业税进行第四次修订。
本次修订内容主要有：一是重新制订了《陕甘宁边

区货物税税率表》；［４］１１１二是为了刺激工商业发展，

降低了营业税税率；三是扩大并规范了营业税的减

免范围，使负担更加公平合理。随着西北战场的节

节胜利，新解放区不断扩大，为统一新老解放区的

税收，边区于１９４９年７月对营业税，１０月对货物税
进行第五次修订，并于１０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印
花税暂行条例》。［４］１４３－１４８此次修订主要体现在：一

是新老解放区实行统一税制；二是为保护工商业的

发展，适当调整税率及减免范围和标准；三是将营

业税的征收期由半年一征改为按季征收；四是在老

解放区新开征印花税。

（三）培养了一支素质过硬的税收队伍

边区在健全税务机构，完善税收制度的同时，

十分重视税务队伍的建设，造就了一支思想政治素

质过硬，税收业务能力突出，具备艰苦奋斗和勇于

牺牲精神的税收干部队伍。边区税收队伍的建设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

第一，充实干部数量，提升干部质量。１９４１年
后，随着税收工作的不断加强，各级税务人员得到

充实，干部数量迅速增加，但素质相对较低。１９４１
年初，全区共有税务干部１７０人左右，８月份增至
４００余人，年底达到 ５２０人，其中文盲占 ６０％以
上。［５］２７５－２７６因此，在稳定税务干部数量的基础上提

升干部的素质，便成为当时边区税收工作的当务之

急。为此，边区政府一方面从当时边区的主要学校

调进一批知识分子进入税收队伍并任职重要岗位；

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对税务人员的培训工作。从

１９４２年开始，税务干部经过几次精简，虽然数量有
所减少，但素质却显著提高。到１９４３年１０月，税
务干部中文盲约占３０％，小学程度者占５５％，中学
及大学程度者已占１５％。［５］２７７这样一来，税收干部
数量不断充实，解放战争时期，边区税务干部的素

质得到进一步提升，基本满足税收工作的需求。

第二，建立干部管理机构，健全干部管理制度。

边区对各级税务干部实行垂直管理，由专门机构或

专门人员负责。１９４１年４月，边区在税务总局内设
立干部科，专门负责“办理审查、配备、教育、奖惩各

级干部事宜”。［５］４０１９４２年１０月精兵简政后，取消
了专职干部科，指定由秘书室负责干部管理工作。

各区、市、县税务局中也都指定专人办理此项工作。

在加强干部管理机构建设的同时，边区制定了一系

列针对税收干部管理的规章制度，主要有《陕甘宁

边区税务人员移交规则》《陕甘宁边区税务人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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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规则》《陕甘宁边区税务人员待遇及抚恤办法》

等。［５］２４５，２４９，２６７这样就从组织上和制度上保证了税务

干部工作的正常进行。

第三，加大干部培训力度，提高思想业务素质。

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对税务干部的培训工作，以提高

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与政策业务素质。培训的形

式通常有三种：一是举办各种短期培训班，有计划

有目的地培训在职干部；二是召开各种干部培训

会，学习有关规定，统一思想认识，提高业务水平；

三是规定严格的日常学习制度，要求干部每天都要

对税收政策和税收法规学习一定时间。培训的内

容主要包含思想教育、政策教育、业务教育三方面，

且思想教育所占比例较大。如：在１９４３年绥德分
局举办的税务干部培训班的课程计分中，思想教育

占４０％，政策教育和业务教育各占３０％。［４］４８１

　　三　边区税收管理的历史作用

边区的税收圆满地完成了历史使命，是促进边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手段，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

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奠定了新中国税

收管理体系的坚强基石，是新时期我国税收改革发

展的历史明镜。

（一）是促进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手段

边区正确处理了税收与经济的关系，确立“发

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税总方针，制定了一系列保

护和促进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税收政策。主要体

现在：一是对农业生产给予税收鼓励。为了鼓励植

棉，边区对新推广植棉地免征三年公粮。［１１］为奖励

移民开荒种地，规定凡自愿移入边区居住并从事劳

动生产的难民或贫民，“免纳二至五年之土地税”，

“三年以内各种农产品及其副业之收入免征农业

税”。［１］１９５另外，边区在历次颁发的农业税条例中都

有对因灾歉收地区的减免规定。免税政策调动了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边区农业的发

展。如边区棉花的自给由 １９３９年的 １％上升到
１９４４年的 ８５％以上。［１２］二是对工业给予税收减
免，对有利国计民生的工矿手工业以及军工、交通、

国营企业、合作等事业的营业税依范围分别减免。

税收减免政策直接推动了边区工业的发展，到解放

战争胜利前，边区主要生活日用品己能全部自给，

有些产品己有出口。三是对商业和物质贸易实行

税收保护，规定对边区必需品的进口采取低税和免

税政策，对非必需品的进口则采取高税或限制进口

政策，对边富余产品的出口则采取轻税或免税政

策。这种政策有效地打破了敌人的封锁，较好地促

进了边区商业的发展。可见，边区较好地运用了税

收手段促进了边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为我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

保障

陕甘宁边区是各革命根据地的总后方和中共

中央所在地，党、政、军、学等脱产人员众多，财政开

支压力巨大。因此，如何确保中共中央和边区的供

给，便成为边区税收的根本任务。边区成立初期，

坚持“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财税方针，财政收入

主要依靠外援，税收所占比例不大。１９３７－１９４０年
的财政收入中外援所占比例为平均７２．３３％，税收
所占比例平均为１６．１６％。［１３］７５－７７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
以后，边区受到严密封锁，军饷完全停发，外援完全

断绝，自然灾害不断，财政极度困难。为解决财政

困境，边区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的指导

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通过开展“大生产运

动”来力争丰衣足食；二是通过加强税收建设来增

加财政收入；三是通过实施“精兵简政”来减少财政

支出。１９４１年后，税收成为边区财政的主要来源，
１９４１－１９４５年，边区财政收入中税收所占比例平均
为５７．４８％。［１３］７７－８０解放战争时期，战争由原来的游
击战向大规模的运动战转变，军事需求不断加大，

财政供给压力增加。为此，边区进一步加强了税收

管理，税收收入不断增加，为革命战争提供了强大

的物质保障。１９４６年，边区财政收入中税收所占比
例高达９９．６３％。［４］７７－８０

（三）奠定了新中国税收管理体系的坚强基石

边区的税收在性质和内容上属于新民主主义

税收，但在领导阶级、主要政策和具体执行等多方

面都蕴含着浓厚的社会主义气息。建国后我国社

会主义税收在税务机构、税收制度和税务干部等许

多方面直接由边区税收体系过渡而来，边区税收为

新中国税收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强基石。边区税

收在完善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支思想政治过硬、懂

得税收管理的干部队伍。他们经受过战火和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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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锻炼，具备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懂得人民

税收的理论，积累了丰富的税收经验。建国后，这

批干部中的许多优秀分子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期

税收建设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据统计，解放

后，在中央和各大区的税收机关中，由原陕甘宁边

区的税务干部担任正副局长的有财政部税务总局

的李予昂、华东税务管理局的王南秋、中南税务管

理局的林锦章、西南税务管理局的罗东明、西北税

务管理局的石子珍、天津市税务局的李舟行等。［４］９６

另外，西北区省、市一级税务局的正副局长，全部出

自于边区的税务干部队伍。

（四）是新时期我国税收改革发展的历史明镜

边区的税收在其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管

理经验，创造了一系列精辟的税收政策，形成了许

多重要的税收思想。如：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的总方针；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

政策；精兵简政和厉行节约的思想；税收工作必须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必须

合理调节各阶级和阶层的收入，必须坚持艰苦奋斗

的精神等。这些经验、政策、思想无疑都是一面面

珍贵的历史明镜，必将为我国新时期税收事业的改

革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和宝贵的思想指导。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中国共产

党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根据政治经济形势的

变化，逐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健全的税收管理体系，

使得边区的税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不仅保证了

抗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供给，而且促进了边区经济

社会的发展，也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税收体系的建立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我国税收所面临的国内

外政治经济形势同样十分严峻，因此，进一步挖掘

边区税收的管理思想和成功经验及某些教训，用于

指导我国今天的财税改革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继续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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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６１０．

［１２］阎庆生．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推广植棉［Ｊ］．甘肃高

师学报，１９９８（２）．

［１３］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７册［Ｍ］．陕

西：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责任编辑：骆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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